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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門基本法》研究的基本脈絡與 
發展現狀 

 
《澳門基本法》研究從起步到發展大體經歷了一

個從“理論準備”到“初創起步”，從“初創起步”

到“穩步發展”，再到“務實深化”和現階段的“步

入成熟”階段。這種發展階段性基本上是與“一國兩

制”政策的確定、1982 年憲法的頒佈、兩部基本法的

起草、制定、頒佈到實施的整個實踐過程的重要時間

節點相吻合。《澳門基本法》學術研究的廣度、深度

也是與“一國兩制”實踐和《澳門基本法》的實施進

程緊密相關。 

 

(一) 理論準備階段(1988 年之前) 
上個世紀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為和平解決歷史

遺留的香港、澳門、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大業，

鄧小平代表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時，學界就開始關注“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政策

的提出對於國家學說、國家結構形式理論的創新意

義 1，1982 年 12 月，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修訂後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中第 31 條規定：“國

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

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

定。”從此，“一國兩制”的構想正式載入國家的根

本大法，通過“一國兩制”解決台港澳等歷史遺留問

題有了憲法的保證，憲法學界開始關注和研究這個問

題。1984 年 9 月 26 日，中英雙方草簽關於香港問題

的聯合聲明，11 月 19 日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聲明還包括三個附件，其中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明確表示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制定並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由此，“香港基本法”這個概念正

式登堂入室，引起了包括學界在內的各界關注。1985

年 2 月 7 日英議會下院通過香港法案，法案規定從

1997 年 7 月 1 日起，英國結束對香港的主權和統治

權。同年 4 月 4 日，英女王簽署了該法案的批准書。

1985 年 4 月 10 日全國人大六屆三次會議經過審議，

批准中英兩國政府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包括三

個附件。1985 年 5 月 27 日，兩國交換《中英聯合聲

明》批准書，《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這一時期

產生了可能是最早公開出版的專門針對《香港基本

法》的研究著作，即施鈞安等編、由香港金陵出版社

於 1984 年出版的《基本法面面觀》一書。 

這一時期研究“一國兩制”理論、1982 年憲法特

別是第 31 條、香港回歸問題的成果，特別是一批具

有開創意義的探討《香港基本法》問題的論著，開啟

了基本法研究的序幕，為《澳門基本法》研究作了必

要的理論準備。 

 

(二) “初創起步”階段(1988-1993 年) 
1988 年 1 月，中葡兩國政府互換批准書，《中葡

聯合聲明》正式生效，同年 9 月，澳門基本法起草委

員會成立並正式開始工作，1993 年 3 月 31 日全國人

大通過《澳門基本法》。檢視有關成果，可以發現，

自 1988 年《澳門基本法》開始起草到 1993 年全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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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過《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的研究開始起

步。就收集學術文獻的情況看，可能最早針對《澳門

基本法》問題進行研究的論著當屬台北港澳之友協會

編、由該會於 1992 年在台北公開出版的《澳門基本

法與澳門之未來》一書。隨後陸續有學者研究《澳門

基本法》問題，有的是專論，代表性的有《澳門基本

法文獻集》(澳門日報出版社 1993 年)、蕭蔚雲主編《一

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年)等。 

總體觀之，這一階段研究《澳門基本法》的成果

尚不夠多，這可能與《澳門基本法》起草過程爭議甚

少、過程平穩有關，也與澳門本地基本法研究人才相

較於香港匱乏，內地對《澳門基本法》的研究投入不

夠有關。 

 

(三) 穩步發展階段(1993-1999 年) 
1993-1999 年之所以稱為“穩步發展”階段，乃

在於這一時期《澳門基本法》的研究，主要任務是闡

釋《澳門基本法》的立法精神、立法意圖和立法背景，

解釋、宣傳和普及《澳門基本法》，讓社會民眾正確

理解和掌握《澳門基本法》，確保過渡期澳門的各項

制度的變化能與《澳門基本法》的規定相銜接，達到

平穩過渡的目標。2 

這一階段，即《澳門基本法》通過後到回歸前的

過渡期，成果數量明顯增加，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重

要論著陸續問世，如《中國簡況──澳門基本法誕生

記》(新星出版社 1993 年)、蕭蔚雲著《一國兩制與澳

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年)、蕭

蔚雲著《澳門基本法講座》(澳門日報出版社 1994

年)、王叔文主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中

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1994 年)、楊允中著《澳門與

澳門基本法》(澳門基金會 1994 年)、楊靜輝著《澳門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100 問》(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4

年)、梁凡著《基本法九九講》(澳門基金會 1994 年)、

《澳門基本法問答集》(澳門大眾報有限公司 1995

年)、楊允中著《“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澳門

大學出版中心 1996 年)、鄧偉平編著《澳門基本法知

識》(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6 年)、鍾業坤主編《中華人

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論略》(暨南大學出

版社 1996 年)、楊靜輝等合著《澳門基本法簡釋》(人

民出版社 1997 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主編《澳門

與澳門基本法》(中國檢察出版社 1998 年)、楊允中著

《澳門基本法釋要》(澳門日報出版社 1998 年)、楊允

中和張學森主編《回歸前的思考：〈澳門基本法〉頒

佈五週年專題座談會文章滙編》(澳門大學學生會

1998 年)、許昌著《澳門過渡期重要法律問題研究》(北

京大學出版社 1999 年)、楊允中著《論回歸意識》(澳

門經濟學會 1999 年)、趙國強著《澳門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 ABC》(五洲傳播出版社 1999 年)、楊靜輝著《澳

門基本法釋義》(人民出版社 1999 年)以及蔡新華等合

著《話說澳門基本法》(珠海出版社 1999 年)等。除了

這些教材、普及讀物、專著外，亦有對港澳兩部基本

法進行綜合闡述或比較研究的，如許崇德主編《港澳

基本法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4 年)、張虎著

《港澳基本法釋論》(台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6 年)、藍天主編《“一國兩制”法律問題研究(總

卷)》(法律出版社 1997 年)、楊靜輝和李祥琴著《港

澳基本法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等。客

觀來看，上述代表作的研究範式或闡述方式較多是解

釋性質，其中王叔文主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

論》、楊允中著《“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以及

《澳門基本法釋要》是澳門基本法研究領域的權威性

論著，奠定了《澳門基本法》的理論研究基本框架。 

由於《澳門基本法》是澳門的憲制性法律，規範

整個澳門的政治、經濟、法制及居民的權利義務關

係，調整的社會關係十分廣泛，這一時期澳門一些學

者從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角度研究澳門問題的

論著中，有不少為《澳門基本法》研究提供了有益的

素材。如余振編《澳門政治與公共政策初探》(澳門

基金會 1993 年)、余振編《澳門：超越九九》(香港廣

角鏡出版社 1993 年)、余振等著《澳門華人政治文化》

(澳門基金會 1993 年)、吳志良著《澳門政治制度——

沿革、現狀和展望》(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 1993

年)、李炳時著《澳門總督與立法會》(澳門基金會 1994

年)、魏美昌著《澳門縱橫》(澳門基金會 1994 年)、

吳志良著《澳門政制》(澳門基金會 1995 年)、楊允中

著《澳門與澳門基本法》(澳門基金會 1995 年)、余振

編《雙城記——港澳的社會、經濟及社會發展》(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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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學會 1998 年)、吳志良著《生存之道——論

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1998

年)、余振編《澳門回歸前後的問題與對策》(香港名

流出版社 1999 年)等，這些論著研究回歸前的澳門政

治或從歷史角度分析澳門政制的沿革與政制發展，或

分析過渡期澳門的政治、社會現狀及過渡期急需解決

的法律當地語系化、公務員當地語系化與政制銜接等

問題，或以實證研究的方法探討澳門的華人政治文

化，亦有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比較香港和澳門兩地的

政治制度和政治發展。 

 

(四) 務實深化階段(1999-2012 年)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回歸祖國，《澳門基本法》

開始實施，從此，《澳門基本法》的研究“不僅需要

進一步宣傳基本法，而且還要研究和解決基本法實施

過程中遇到的具體問題，使基本法的研究進入一個新

的階段。面對實踐中的問題，面對不同的理解與爭

論，基本法研究的範圍在擴展，研究的內容在深化，

研究的方法更加多樣化。”3 這使得《澳門基本法》

研究從原來“穩步發展”階段主要偏重於文本解讀

和制度闡釋的研究轉向回應《澳門基本法》實踐問題

的研究。這種轉變在橫向上擴大了《澳門基本法》的

研究範圍，在縱向上亦拓深了《澳門基本法》的理論

探索。 

在這一階段，澳門特區政府特別重視《澳門基本

法》的研究，官方和民間機構都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基

本法的研究和宣傳普及。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發揮了

積極作用，每年邀請兩岸四地的學者到澳門舉辦學術

會議，並將會議論文滙集成冊出版，如《基本法對澳

門發展的保障——基本法與澳門發展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2002)、《依法治澳與穩定發展——澳門基本法

實施兩週年紀念研討會文集》(2002)、《國家安全與公

民意識——有關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的論文滙編》

(2003)、《依法治澳和特區發展》(2004)、《依法治澳

經驗與前瞻》(2005)、《基本法：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

保障——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 13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2006)、《基本法與澳門特區的可持續發展》─

─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 14 週年及中葡聯合聲明簽署

2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澳門基本法的

正確理解與貫徹》(2008)、《成功的十年：“一國兩制”

在澳門的實踐——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 16 週年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2009)、《基本法與澳門特區的第二個

十年——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 17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2010)、《“一國兩制”與澳門的善治之路——

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 19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等。這些文集論題廣及港澳基本法特別是澳門

基本法實施涉及的理論、原則與制度實踐。澳門學術

機構、政府機構、社團還編輯發行了《澳門研究》、

《“一國兩制”研究》、《九鼎》、《法域縱橫》、《行

政》、《基本法研究》等刊物，發表不少學者有關研究

“一國兩制”和《澳門基本法》的論文，論題十分廣

泛，涉及澳門的行政主導體制、“一國兩制”的澳門

實踐模式、澳門立法和行政的關係、《澳門基本法》

解釋制度、行政長官制度、澳門法律改革等。 

這一階段《澳門基本法》研究得到了迅速發展，

其標誌性成果表現在如下方面： 

一是一批重要專著紛紛出版，專著數量就超過 40

本，其中不乏名家主筆的高品質學術專著。如蕭蔚

雲、楊允中等編《依法治澳與穩定發展：基本法實施

兩週年紀念研討會論文集》(澳門科技大學 2002 年)

和《論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制》(澳門科技大學

2005 年)、楊允中著《一國兩制：實踐在澳門》(澳門

基本法推廣協會 2002 年)、楊允中著《澳門基本法釋

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法務局 2003 年修訂版)、楊

允中著《論正確實踐“一國兩制”》(澳門大學澳門

研究中心 2005 年)、楊允中著《“一國兩制”與國際

競爭力》(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7 年)、楊允中著

《“一國兩制”理論探析》(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

研究中心 2012 年)、王振民著《“一國兩制”與澳門

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2008 年)、駱偉建著

《“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實施》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9 年)、彭小燕編輯《國家安全是

“澳人治澳”基石》(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 2002 年)、

鄧偉平著《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論》(中山大學出

版社 2007 年)、王禹著《授權與自治》(澳門濠江法律

學社 2008 年)、張元元著《澳門法治化治理中的角色

分析》(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2009 年)、王

偉華著《澳門檢察制度》(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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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米健著《一國的保障，兩制的體現》(澳門科技

大學 2009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辦

公室編《紀念澳門基本法實施 10 週年文集：

1999-2009》(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0 年)、廉希聖

等著《澳門司法制度與基本法實施：專題研究報告》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2010 年)、吳志良著

《澳門政治制度史》(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0 年)、潘冠

瑾著《澳門社團體制變遷：自治、代表與參政》(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 年)、李燕萍著《澳門的法院

和審判制度》(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1 年)、張德瑞

主編《澳門基本法導論》(智慧財產權出版社 2011

年)、劉高龍和趙國強主編的《澳門法律新論》(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 年)、駱偉建著《澳門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2 年)以及李

燕萍著《濠江法治論衡》(澳門學者同盟 2012 年)均屬

有較高學術含量的代表作品。 

二是一批凸顯學術深度的專題性研究論著的問

世，使得這一階段的基本法研究份量趨於厚重。例如

蕭蔚雲著的《論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制》提出論

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觀點，即行政長官制是單一

制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地方政權形式，該書對行政長

官制的特點、意義，行政長官的地位和職權，行政長

官與中央的關係、與行政會、行政機關的關係、與立

法機關的關係、與司法機關的關係作了深入研究。駱

偉建教授著的《“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的實施》是一部比較深入全面探究基本法實施相關

制度機制的論文集。黃湛利著的《港澳政府諮詢委員

會制度》用比較的視角對兩地的政府諮詢委員會制度

的共同優勢與各自不足作了務實分析。王禹著的

《“一國兩制”憲法精神研究》對港澳基本法上的國

家行為和政治問題、《澳門基本法》對澳門法院管轄

權的規定及其限制、香港的行政主導體制等問題做了

深入研究。駱偉建、王禹主編的《澳門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文選(基本法卷)》(社科文獻出版社 2009 年)則是

澳門學者對《澳門基本法》研究的精品薈萃，該書不

僅全面總結了《澳門基本法》的研究進展，還對《澳

門基本法》的法律地位、《澳門基本法》框架下的澳

門政治體制及其特點、事關《澳門基本法》理解的有

關條文與制度運行等眾多方面作了評述和分析。饒戈

平主編的《燕園論道看港澳》(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年)對香港的對外法律事務及其制度、澳門特區政制

發展與法律改革、港澳共同面臨的法律問題進行了深

入探討。 

三是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不遺餘力

地推動基本法研究，成為澳門基本法研究重鎮。該中

心 2009 年創刊《“一國兩制”研究》學術季刊，辦

刊宗旨期以全方位視野探討“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相關議題，理論與實務並重，建立關於落實“一國兩

制”原則的策略性資料庫。該中心從 2009 年開始，

出版一系列專著和論文集，其中“一國兩制”文庫系

列就出版了超過 40 種，如楊允中著的《論“一國兩

制”澳門實踐模式》(2009)、楊允中等編《“一國兩

制”澳門模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張元元著

《澳門法治化治理中的角色分析》(2009)、楊允中等

編《“一國兩制”與憲政發展──慶祝澳門特別行政

區成立十週年研討會論文集》(2009)、楊允中等編

《“陽光政府與公民社會建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0)、王磊和甘超英著《澳門回歸十年憲制發展研

究》(2010)、林園丁和張德榮合著《澳門特區民主發

展前景研究：以選舉制度為視角》(2010)、饒戈平著

《國際條約在澳門的適用問題研究》(2011)、姬朝遠

等合著《澳門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保障研究》(2011)、

梁文慧等合著《澳門居民基本權益保障研究》(2011)、

林園丁等合著《“一國兩制”文化與澳門和諧社會研

究》(2011)、楊允中著《我的“一國兩制”觀》(2011)、

李元起、許崇德等著《〈澳門基本法〉解釋體制研究》

(2011)、莊金鋒著《繁榮穩定大局與“一國兩制”澳

門模式》(2011)、宋錫祥等著《“一國兩制”與中國

區際民商事司法協助》(2012)、常江、張梓軒著《“一

國兩制”下澳門廣播電視業發展路徑研究》(2012)、

樊建民等著《澳門與內地合作打擊賄賂犯罪問題研

究》(2012)等。其中，楊允中主編《“一國兩制”百

科大辭典》(2012)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常用法律全書》

(2012)兩部大型工具書成為一個高峰。 

四是澳門回歸後，不少研究澳門的論著針對賭權

開放後澳門經濟與社會的高速發展，政治領域出現的

一些新問題、新矛盾，開始高度關注和探討新時期特

別行政區政府的政制、政治發展與治理模式。余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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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逸、鄺錦鈞編《雙城記Ⅱ——回歸後港澳的政

治、經濟與社會發展》(澳門社會科學學會 2003)、吳

志良等著《澳門政治社會研究》(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2000)、吳志良著《舊區重整、社會建設與社會發展》

(2004)、婁勝華著《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廣東人

民出版社 2004 年)、余振和林媛主編《澳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文選》(社科文獻出版社 2010 年)、莊金鋒著

《“一國兩制”澳門模式與博彩業依法管治》(中國

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1 年)等。在這些代表作中，學者

們提出論證了不少有價值的觀點。 

 

(五) 成熟階段(2012 年至今) 
之所以把《澳門基本法》研究步入“成熟階段”

確定在 2012 年，是因為當年 2 月 29 日十一屆全國人

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2013 年立法會產生

辦法和 2014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

這是中央首次依據《澳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及其有

關解釋，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對澳門回

歸以後政制發展問題作出決定。有趣的是，這個時間

節點與香港政制發展首次獲得突破的 2010 年政改方

案在 2012 年得到實施性的進展不約而同。2012 年後

香港特區進入了着力推進雙普選的時期，政改爭議不

斷升溫及至白熱化，特別是白皮書的發表、“8‧31”

決定的出台、非法“佔領中環”運動的爆發及政改方

案被立法會否決等重大政治法律事件，無論是對於香

港還是澳門，基本法的實施和特別行政區制度運行已

經到了一個需要全面總結、提升完善的新階段，這時

期的研究成果無論是數量還是品質都有明顯改觀，務

實深化的特點更加突出，而且首個全國性的基本法研

究、港澳研究學術團體獲得成立 4，內地第一本基本

法專業公開刊物《港澳研究》問世，這些都標誌着基

本法研究進入了成熟階段。這一時期，《澳門基本法》

研究精品力作迭出，不僅如此，其步入成熟的標誌表

現在如下多個方面。 

1.《澳門基本法》專題研究進一步細化深化 

2012 年至今，體現較高理論深度和學術創新程度

的針對《澳門基本法》各子領域的專著開始成規模地

出現，從一個側面標誌着《澳門基本法》開始進入步

向成熟階段。這些成果主要有趙向陽著《澳門選舉制

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 年)、冷鐵勛著《一國

兩制與澳門特區制度建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 年)、王禹編《澳門立法技術討論文集》(澳門濠

江法律學社 2013 年)、陳海帆著《澳門的居留及身份

認別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 年)、史彤彪著

《“一國兩制”下內地與澳門法律文化比較研究》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2013 年)、麥瑞權等

合著《澳門社團參政問題研究》(澳門理工學院一國

兩制研究中心 2013 年)、龐嘉穎著《一國兩制與澳門

治理民主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 年)、孟慶順

著《澳門廉政制度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 2013 年)、

楊允中著《“一國兩制”理論縱橫》(澳門理工學院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2014)、黃湛利著《澳門公務員制

度》(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4 年)、趙琳琳著《澳

門司法制度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5 年)、張

雪蓮著《澳門教育制度與受教育權保護》(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 2015 年)以及米健著《澳門發展中的法治

利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5 年)。 

此外，在本階段澳門基本法學界仍繼續藉由研討

會論文集的形式批量地推出研究成果的合集，如楊允

中主編《“一國兩制”與澳門法律體系完善──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2013 年)、《基本法與 2013 澳門立法會選舉──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學者同盟 2013 年)、《澳門回歸

十五年：發展與改革——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 21 週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4)。 

2. 成套的港澳基本法研究叢書出現 

通常而言，系列研究叢書的出現是一個學科走向

成熟的重要標誌之一。在 2010 年，許崇德主編、由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一國兩制”知識叢書

正式推出，該套叢書由 18 部論述基本法各子領域問

題的專著組成，除陳弘毅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治

軌跡》(2010 年)、傅思明著《香港特區行政主導政治

體制》(2010 年)等專門針對《香港基本法》問題的專

著外，亦包括了多部針對澳《澳門基本法》領域問題

進行研究的專著。正如主編許崇德教授在叢書開篇

“編者的話”中即指出的，上述專著每冊篇幅均不

大，但可讀性強，對於增進對“一國兩制”理論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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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的認識，加深對“一國兩制”下的具體制度和經

濟、政治、法律等方面特點的瞭解，具有重大的積極

意義。此外，澳門濠江法律學社自 2008 年起推出了

“濠江法律文叢”，在本階段分別出版了王禹編《法

律、法令與行政法規討論文集》(2012 年)、王禹、鄭

偉編《澳門立法技術討論文集》(2012 年)、黎曉平主

編《澳門法律文化研究論集》(2013 年)以及黎曉平、

劉為忠著《澳門律師制度的當地語系化和全球化》

(2015 年)。 

3. 各種專題的基本法資料文獻滙編出版 

在本階段，反映《澳門基本法》步向成熟的又一

重要標誌是多部專題基本法資料滙編的出現，如全國

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辦公室編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文件滙

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文

件滙編》(均由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1 年出版)，王

禹編、澳門濠江法律學社出版的《港澳基本法草案滙

編》 (2014 年 )、《葡萄牙管治澳門的憲制文件

(1822-1976 年)》(2015 年)。 

4. 多種形式的基本法研究刊物不斷出現 

在本階段，反映《澳門基本法》步向成熟的另一

重要標誌是多個基本法研究刊物的出現。如周葉中、

鄒平學主編《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論叢》(第一輯)(廈

門大學出版社 2011 年)、饒戈平、王振民主編《香港

基本法澳門基本法論叢》(第一輯)(中國民主法制出版

社 2011 年)、饒戈平、王振民主編《香港基本法澳門

基本法論叢》(第二輯)(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3

年)、鄒平學主編《港澳基本法實施評論》(2014 年卷‧

總第 1 卷)(法律出版社 2015 年)。中山大學港澳珠江

三角洲研究中心舉辦的《當代港澳研究》以書代刊的

季刊於 2009 年創刊，其前身是創刊於 1993 年的專題

學術研究刊物《當代港澳》，其中基本法研究是刊物

選稿的重要對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

2005 年創辦的內刊《港澳研究》至今走過了十年，迄

今為止已經編發 36 期，刊發的眾多基本法研究論文

在業內頗受關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主管、港澳辦港澳研究所主辦的綜合性學

術理論刊物《港澳研究》季刊於 2013 年創刊，這是

目前內地惟一的專門性港澳研究學術刊物。此外，《深

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自 2013 年開設“港澳研

究”專欄，《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自 2014 年

開設“特別行政區制度研究”專欄；澳門特區《“一

國兩制”研究》、《基本法研究》等基本法學術刊物亦

在本階段持續定期推出。上述基本法或港澳問題的學

術年刊、季刊或者公開刊物的創辦，以及高校學報相

關專欄的開設，既反映了學界對《澳門基本法》研究

的重視，也表徵了《澳門基本法》研究學術共同體的

發展壯大。 

5. 全國性基本法及港澳研究學術團體先後成立 

2013 年 11 月 26 日，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

會在北京成立，來自全國的逾 70 位專家學者會員參

加了成立大會，表決通過研究會章程，選舉產生第一

屆理事會。會議選舉原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起草

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資深教授許崇德擔

任名譽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擔任研究會

會長，北京大學教授饒戈平等八位學者擔任副會長，

清華大學教授林來梵擔任秘書長。新成立的香港基本

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是一個全國性的學術研究團

體，由全國從事港澳基本法理論與實踐研究的機構和

個人組成，旨在推動基本法理論研究、宣傳教育、學

術交流。2013 年 12 月 6 日，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主管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北京成立，這是在國家民政

部註冊的全國性民間學術社團，以統籌、協調“一國

兩制”理論與實踐研究、加強港澳與內地相關領域學

術交流合作為宗旨，發揮民間智庫功能。研究會設有

政治與法律、經濟、社會與行政三個專業委員會。目

前會長為國務院港澳辦原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有 31

家研究機構為團體會員，個人會員 435 人，其中香港

會員 106 人，澳門會員 29 人。國內多家港澳基本法

研究機構成為團體會員，幾乎所有的基本法研究人才

都是個人會員。 

 

 

二、重點熱點問題研究要覽 
 

(一) “一國兩制”的研究綜述 
港澳基本法以“一國兩制”模式和平解決主權

爭端和國家統一問題，以嶄新的特別行政區制度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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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國之內的不同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法律體系、

管治體系，無疑構成了中國特色國家治理體系的重大

創新。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載體，特別行政

區制度是“一國兩制”的制度載體。對“一國兩制”

基本方針政策的研究無疑構成了基本法研究的重要

組成部分。鑒於對“一國兩制”的研究廣及哲學、馬

克思主義理論等眾多學科，研究論著汗牛充棟，這裏

僅對從法學和政治學角度的研究成果作出綜述。 

1.“一國兩制”對於解決港澳問題的重要作用和

對解決台灣問題的借鑒意義 

香港回歸是“一國兩制”的偉大成果。是鄧小平

“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指導下的一次成功的實踐，它

為祖國統一邁出了重要一步。“一國兩制”的戰略思

想貫穿於香港回歸的全過程，並且是促進香港回歸後

繼續保持繁榮發展的指導思想和根本保證 5，是以全

新理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國際法典範。6 李昌道細

緻分析了“一國”與“兩制”的法律內涵，梳理了香

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籌備委員會的工作，指出，“一國兩制”從提

出、法律化，到走向成功實踐，充分證實它在理論上

是科學的，在實踐中是完全可行的。它是由中國政府

主動提出並具有國家憲法和法律保障的一項基本國

策，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創舉。7 許世銓從新

聞自由、人權與法制、對外事務、港台關係以及特區

與中央關係等五個問題為主要指標，對“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試做出分析，認為“一國兩制”一旦適

用於台灣，中國大陸將信守“一國兩制”的承諾；在

和平統一後的中國裏，台灣同胞能夠真正當家作主；

國家統一後，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會更廣濶；台

灣不但可以按照自己選擇的制度和政策發展經濟，而

且可以發揮和中國大陸及香港間的互補互利的優

勢，進一步提升經濟實力和生活水平。8“一國兩制”

同樣可以適用於台灣，並將產生“一國兩制”的“台

灣模式”。9 張千帆從國家統一與地方自治的關係角

度對這種模式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認為，為了解決港

澳回歸的特殊困難，特別行政區的憲法模式可以被歸

結為“法律上的高度獨立，政治上的有限自治”。由

於台灣地區和港澳地區在政治體制和歷史背景方面

的差異，港澳基本法僅在某些方面具有借鑒意義。未

來台灣地區的憲法模式應該有別於目前港澳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採取“法律上的高度獨立，政治上的高

度自治”。10 

2.“一國兩制”的法律化表現多樣化和形成路徑 

許崇德闡述了“一國兩制”理論研究的過程，他

認為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中，有關港澳的

一系列方針政策都要實現法律化、條文化，從法學角

度研究“一國兩制”是一個良好的途徑。11 他系統闡

明了“一國兩制”的概念及其法律化。“一國兩制”

在中國法律體系各個層次的規範性文件中均有表

現。憲法是“一國兩制”法律表現的最高形式。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是“一國兩制”全面、系統的法律表

現。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法律解釋以及有關法律問題

的決定，其中有些也是“一國兩制”的表現。法律表

現的多樣化顯示了對“一國兩制”的多層保障和它

的重要意義。今後尤要着重解決兩地的法律衝突問

題。12 吳建璠指出，《香港基本法》是在香港實行“一

國兩制”的法律基礎，《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完成

了“一國兩制”從構想到基本方針政策，到成為全國

性法律的過程。13 范忠信論證了“一國兩制”的全國

性法律體系形成的基礎、依據和形成路徑。14 王禹等

著的《“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研究》(2013)從理論

和實踐兩個方面探討“一國兩制”的相關問題，具體

涉及“一國兩制”與立憲主義的關係、特別行政區制

度的邏輯建構、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基本法解

釋機制、國家話語體系、以中文為主的正式語文制

度、社會保障制度、中產階級以及“一國兩制”理論

本身的學科定位等問題。其中既涉及法學和政治學專

業領域，也涉及社會學、語言學、政治經濟學和哲學

等專業領域。 

3.“一國兩制”的多元價值面向 

駱偉建運用系統論的方法，通過對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的分析，解析了“一國兩制”系統的構成要素、

結構層次和功能，分析了“一國兩制”系統運行中當

前需要解決的整體性和關聯性的兩個主要問題，指出

“一國兩制”作為一個系統，有中央和特區、有主權

和自治權，中央和特區應該依照憲法、基本法和法

律，通過行使主權和自治權處理“一國”和“兩制”

關係、中央和特區關係、行政和立法關係，達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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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兩制”系統所追求的國家好、港澳好、共同發展的

目標。15 蕭蔚雲指出，“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

基礎，高度自治不同於完全自治，特區的行政主導應

該得到堅持。16 饒戈平指出，“一國兩制”的實施是

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將不可避免的產生許多新問

題。妥善處理這些法律問題，關係到“一國兩制”的

實施和成敗，必須引起高度重視。17 

4.“一國兩制”的憲政面向 

王振民曾梳理了“一國兩制”實施過程中的若

干憲法問題，包括法律解釋問題、違憲審查問題、憲

法在特別行政區的適用問題等。在對“一國兩制”法

律化的歷史過程進行闡述時，他指出“一國兩制”作

為一項開創性的事業，是一個動態發展過程，其本身

就是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典範，未來的成功實踐有

賴於我們繼續創造性地貫徹實施“一國兩制”。 18 

“一國兩制”下的憲政創新十分突出，香港特別行政

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在“一國兩制”的條件

下，中國在國家性質和制度、國家結構形式、地方政

權組織形式、憲法的內容和表現形式等諸多方面都增

添了新內涵。“一國兩制”開創了“一國一制”下的

傳統中國憲政的新模式，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憲法和憲

政的內容，使得中國憲法和憲政的理論和實踐更具中

國特色。19 

5.“一國兩制”對中國法學理論、法治建設和法

律文化的獨特貢獻 

“一國兩制”是解決祖國統一的基本方針，但

是，在法律系統中它是以法律原則的形式存在並發揮

作用的。作為一項重要的法律原則，它使兩種在性質

上有差別的法律制度結合在一起，構成統一的法律制

度，並保證着將來中央與特別行政區在這方面立法的

協調，保證和引導特別行政區在處理區際法律衝突時

正確作出選擇。蕭蔚雲指出，進入 21 世紀，香港、

澳門已回歸中國。內地將形成更加完善的適合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在香港，原有的普通法律體

系基本不變；在澳門，原有的歐洲大陸法體系基本不

變。當代世界的幾種主要法律存在於一體之中，而又

各得其所，互相協調、吸收與促進。這種中國人創立

的、歷史上沒有過先例的、以大陸法律體系為主體的

多種法律形式，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促進多種經濟的

發展，它產生的積極作用和影響無疑是對法律文化的

重要貢獻。20 陳友清進一步主張，“一國兩制”理論

自 20 世紀 80 年代初誕生以來，大體經歷了從政治構

想和外交承諾到憲法制度、從憲法制度到法律制度現

實、從法制到法治三個發展階段。這是認識論“實踐

－認識－實踐”的過程，是由理論物化為制度的過

程，是不同意識形態、法制和法治理論和理念、法律

傳統和技術、法律文化和方法不斷碰撞和衝突的互動

過程，是理論在實踐中不斷接受檢驗並不斷充實、豐

富發展和展示其頑強的適應力和生命力的過程，也是

一個推進中國法制和法學理念發展和創新並直接促

成了“一國兩制”法學興起的過程。“一國兩制”的

法治實踐也同時證明了，“一國兩制”法學作為一門

新興的獨立的法學學科，並作為中國特色法學理論的

一個分支，不但是現實的要求，也是理論發展的必

然。“一國兩制”給中國法學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和機遇。“中國法系”理論則可能是中國人 21 世紀

對世界法律文化的貢獻。21 

 

(二) 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效力和適用研究 
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效力和適用問題在基本法

制定之初就是一個重大爭議性問題，由於它關係到憲

法在特別行政區的法理地位，關係到“一國兩制”下

中央與地方的重大憲制關係，關係到特別行政區制度

及其運行的基本原則，關係到中國憲法實施制度的理

論和實踐挑戰，內地學界很早就高度關注這一問題，

並給予了積極的回應和認真探討。 

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1 主張“憲法整體有效、

部分不適用說”。憲法作為一個整體，其效力適用於

港澳兩個特區，但有關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等條

文不適用於港澳兩個特區。○2 認為中國憲法效力存在

區際差異，認為在特別行政區，現行憲法效力的實現

表現為一些特別條款在這些地區的實施，而絕大多數

條款不能在特別行政區實施。即憲法效力區際差異

說。22 ○3 有學者認為憲法一些條款不在特別行政區適

用的情況是因為憲法的自我限制。23 ○4 認為基本法對

憲法有變通適用的作用。基本法是在憲法允許下對憲

法作了很多變通的規定，憲法是通過基本法在特區實

施，這些變通並不違憲。24 ○5 認為憲法部分條款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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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行政區失卻適用的必要性，基本法對憲法這部分失

卻效力的條款承擔了效力補充的作用。25 ○6 認為基本

法是憲法的特別法。對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法律性質

的界定，不僅是學理問題，也是一個直接涉及特別行

政區制度的實際運行，乃至憲法的實際運行的問題。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其憲法的特別法這一性質，不因

與憲法的抵觸而無效；憲法對特別行政區的效力是通

過其特別法，即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得以實現的；全國

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則相應地屬於憲法解

釋，並因此得以改變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之“先

例”。26 ○7 主張基本法仲介說，即認為憲法對特別行

政區的效力是直接通過基本法這個仲介發生的。27 ○8

主張在特區中憲法有關社會層面的條款允許保留，由

基本法予以規定。殷嘯虎指出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適

用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應當正確理解憲法在特

區適用的內涵以及憲法如何在特區適用。憲法在特區

適用有利於在憲法基礎上形成國家共識，確立國家認

同。他認為憲法在特區適用的原則是：屬於國家制度

層面的規定完全適用，屬於社會制度層面的允許保

留，由基本法予以規定。28 ○9 主張“憲法在特區適用

及它與基本法的關係不確定論”，認為“如果《基本

法》是有效的話，憲法的有些部分就不能適用於香

港，比如，關於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條

款”。 29 ○10 主張“憲法效力和直接適用適度區分

說”，其基本觀點是憲法對特區毫無疑問有效力，但

不是所有條款都在特區適用，有的不能直接適用，但

即使對不能直接適用的條款，特區也必須承認這些條

款的有效性。 30 ○11 主張既要區分憲法效力和憲法適

用，又不能割裂憲法條文來討論憲法效力。韓大元區

分了憲法規範效力與憲法規範適用，指出兩者有密切

聯繫。憲法規範適用是其效力的具體體現，是保障憲

法規範性與有效性的重要條件。31 他認為憲法關於社

會主義制度、政策等規範雖然不具體在特區落實，但

這並不是說有關規範在特區不能適用。這類憲法規範

對特區的適用是通過一種非常態的被動的狀態表現

出來的，即特區並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實行資本主

義制度，但即使是在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和澳

門，也不允許反對破壞中國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

和政策的行為，港澳的各種組織和居民尤其是中國籍

居民必須尊重這些制度和政策在內地的客觀存在。 

上述種種學術主張，分歧顯而易見。缺乏共識恰

好說明這一問題的學術和實踐價值，也說明研究解決

這一問題的學術深度和難度。鄒平學認為，憲法是包

括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整個國家的根本法；應理清憲法

效力和憲法適用的聯繫與區別；應區分憲法整體和憲

法規範，因為憲法是憲法規範、憲法指導思想、基本

原則、憲法精神、憲法慣例的有機構成體；整體憲法

效力不等於憲法規範的效力；因規範類別不同、憲法

關係主體不同或憲法行為不同，憲法規範的效力表現

形式或強度也會不同；憲法規範適用上的任何特殊性

都不意味着對憲法適用的否定。32 

 
(三) 基本法的基礎理論和實施原理研究 
1. 關於基本法的性質地位 

基本法的性質與地位是憲法學界研究的重點，韓

大元、劉松山對憲法文本中的“基本法律”進行了實

證分析，為基本法的性質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33  

2. 關於基本法與憲法的關係 

關於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這個問題，中國憲法學

界基本達成共識，可謂存在通說。憲法學界公認制定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並非僅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 31 條和第 62 條第 13 項為依據，而是以整個憲法

為依據的。韓大元指出，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

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憲法是制定基本法

的依據。基本法許多制度體現了憲法精神。學界對於

關於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的研究達成了如下基本共

識：憲法是包括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整個國家的根本

法；憲法是制定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立法依據；基本

法符合憲法，體現了憲法的精神；憲法和基本法一起

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法律基礎。 

3. 關於中央與特區關係 

從基本法起草開始到正式實施，如何根據憲法和

基本法處理中央與特區之間的關係、構建國家認同、

實現人心回歸成為學界關注研究的重點。王振民從國

家主權的角度出發，分析了中央與特區的法律關係，

指出，只要中央和特區都能嚴格按照基本法規定的權

限範圍內行事，就能做到既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統一，

又能保證特區高度自治和繁榮穩定，就能正確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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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和特區的關係。34 饒戈平論述了“一國兩制”與國

家對港澳地區的管治權，指出，國家對港澳地區的管

治和特區的高度自治本質上反映了“一國”與“兩

制”之間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是“一國兩

制”實施中的一個核心問題，也是港澳回歸後中國憲

政體制中出現的新問題。35 王磊指出港澳基本法並沒

有改變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而是豐富了單一制

的理論，增添了單一制的民主內容。36 董立坤等著的

《中央管治權與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法律

出版社 2014 年)，將兩者作為一個系統、一個完整的

體系加以研究，從歷史角度出發，在澄清主權與治

權、中央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概念的基礎上，運

用案例分析法，選取香港法院處理的具體案件進行分

析，從而明確中央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權力界

限，為促進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和學理支撐。 

4. 關於基本法正確實施應遵循的原則 

《香港基本法》自 1997 年施行以來，儘管不斷

受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問題的挑戰。《澳門

基本法》1999 年實施以來，雖然遇到的挑戰沒有香港

那麼嚴重，但也有自身的問題需要認真對待。研究如

何正確實施、全面實施基本法，亦是學術界十分重視

的課題。王振民認為，港澳回歸後，雖然港澳法律及

司法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得以保留，但憲

法體制和憲法秩序發生了革命性改變，港澳原有制度

體系背後的基本規範以及所有權力的合法性來源發

生了根本性變更。以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為核心的港澳

特區新憲法秩序取代了之前港英和葡澳的憲法規範

和秩序，中央由此獲得了一系列對港澳的憲制權力。

港澳原有法律、司法體系和社會制度須與新憲法秩序

妥善銜接。37 張榮順指出，在基本法的實施過程中，

理解和執行基本法的規定，要有國家觀念，要有制度

自信，要有明確目標。38  

5. 關於解決《澳門基本法》實施遇到的問題和挑

戰及完善相關制度機制的研究 

有學者從宏觀方面探討，如王磊、甘超英等在《澳

門回歸十年憲制發展研究》(2010)一書中對澳門回歸

十年的憲政發展作出綜合評價，從行政、立法、司法、

居民權利保障、以及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切入，先描

述回歸初的狀況，再論述這十年來的發展和變遷，最

後表達作為特區未來發展的期望。楊允中等編的

《“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區法制建設──大型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2010)就比較集中探討了四個主題：

“一國兩制”與憲政進步；依法施政與法制建設；基

本法與新型政治體制；法律改革：思考與建議。楊允

中等編的《“科學施政與制度化建設”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2011)則探討了基本法框架下的制度化建設、

法律改革與法制建設、政府職能轉變與創新治理模

式、制度優化與科學施政、政策制定與公民參與等問

題。鄒平學對《澳門基本法》實施的監督機制作了研

究，他認為這一制度包括中央國家機關與特區的政權

機關及其各自的監督權責、監督模式，體現了主體多

元、監督職權廣泛、監督模式多樣的特點。39 

 

(四) 關於基本法解釋機制的研究 
基本法解釋機制是一個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中

引起最多法律爭議的基本法實施問題，也是基本法實

施的重要制度，由於其實踐的複雜性和引起的巨大爭

議，因而成為基本法研究的一個頗受重視的領域。儘

管《香港基本法》解釋引起的爭議和由此引發的研究

成果遠遠超過對《澳門基本法》解釋問題的研究，但

由於基本法解釋問題是兩部基本法的共通性問題，故

迄今為止的不少研究成果對兩部基本法解釋問題有

共同的針對性。 

1. 關於基本法解釋體制及機制 

王振民分析回歸後香港法律解釋制度的變化，指

出一方面香港法院解釋法律的權力，尤其解釋新的憲

制性法律──《香港基本法》的功能得到大大加強；

二是除了香港法院繼續享有釋法權外，全國人大常委

會代替回歸前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成為香港的最

高釋法機關，開始解釋香港新的憲制性法律。40 朱國

斌指出，有關《香港基本法》解釋權的爭議源於基本

法的混合特性，《香港基本法》第 158 條設計的制度

安排區分了“一國”之下大陸法和普通法的特質，保

留了兩種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基石，孕育着一種有待鞏

固確立的憲法秩序。41 李昌道從形成、特徵、實證、

改善四個方面對《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做出了詳細

探析。42 郭天武、莫景清對《香港基本法》解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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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盤點分析，他們通過回顧人大三次釋法的背景及

內容，梳理了基本法解釋存在的問題，並對其機制原

因進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具體改進建議。43  

2. 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和特區法院釋法權之間

的關係的研究 

王磊就人大釋法與特區司法釋法的關係，分析了

二者在性質、程序、範圍上的諸多區別，總結了各自

的特徵，也闡述了兩者之間的聯繫。44 強世功通過分

析香港回歸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前

三次解釋中所採用的法律解釋方法，包括文本解釋、

結構解釋和立法原意解釋等，認為在居港權案中，特

區終審法院與人大釋法在法律解釋方法上的分歧主

要在於確定體現立法原意的權威本文的過程中，究竟

是採取程序主義的形式審查，還是實質主義的意圖推

定，這不僅是法律解釋方法的不同，而且是法理學說

和政治立場的不同。45  

季奎明分析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和香港法院在基

本法解釋上的關係，指出基本法解釋權歸於全國人

大，香港法院解釋基本法是源於授權，關於釋法程序

的規定無損於香港的司法獨立。46 強世功細緻分析了

馬維騉案、吳嘉玲案等特區回歸以來具有典型意義的

司法案件，指出中央與香港司法管轄權的爭議是一場

和平革命，提出了香港憲政秩序轉型的重大命題。47  

3. 關於基本法解釋方法、解釋程序和解釋技術的

研究 

姚國建分析了普通法傳統對基本法解釋制度的

影響，指出普通法與基本法在香港特區共生。在普通

法環境下實施的基本法不可避免地受到普通法的影

響，其中法律解釋方法是普通法影響基本法實施的面

向之一。從初期的目的解釋向後來文義解釋方法的轉

變表明了特區法院對基本法解釋的普通法立場，文義

解釋注重基本法文本，這對於維護基本法的權威性是

有利的。48 

 
(五) 關於特別行政區制度研究 
特別行政區制度是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立法法規

定的一項政治制度。全國人大根據憲法，先後制定《香

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建立嶄新的特別行政

區制度，相繼在香港、澳門付諸實施。特別行政區制

度是體現中國“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重要政治制

度，它作為國家治理特殊地區的制度，既遵循國家治

理體系的普遍性原則，又包含對特殊地域的特殊制度

安排，是中國特色單一制的重大制度創新，是中國共

產黨和政府管治好港澳兩個特區的國家政治制度，是

實現和平統一祖國戰略思想、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憲

制性安排。從學術史角度看，與對“一國兩制”方針

政策、港澳基本法的理論與實踐研究成果十分豐碩相

比，中國憲法學界和政治學界較長時期來對特別行政

區制度的研究不夠重視，以特別行政區制度研究為論

題的論著很少，沒能足夠反映特別行政區制度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及其豐富的實踐。 

1989年以來至 2010年內地出版的 77種各種版本

的憲法、憲法學或中國憲法教材以及少量專著，只有

4 部著作將特別行政區制度列為國家基本制度範疇並

設專章或專節論及的，即董和平、韓大元、李樹忠合

著《憲法學》(法律出版社 2000 年)，專設一章論及特

別行政區制度，與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人民代表大會

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度、選舉制度、政黨制度、經濟

制度作為憲法基本制度並列各章闡述；焦洪昌主編的

《憲法》將“特別行政區制度”一節置於“國家的基

本制度”一章之下 49；胡錦光主編《憲法學原理與案

例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年)在憲法基本制

度一編中專設一章闡述“特別行政區制度”；胡錦光

主編《憲法》(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8 年)將“特別行政

區制度”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國家基本制

度置於“國家結構形式”一章之下進行闡述。在國家

結構形式、地方制度、地方自治制度、基本地方制度、

國家權力配置、自治制度及其機構或者行政區劃等章

節之下專論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有近 20 部，但闡述詳

略不一。未設專門的章節但著作中闡述或提及特別行

政區制度的有十餘部。未提及特別行政區制度但在相

關章節下專門闡述過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與港澳基本法、特別行政區國家機關、

特別行政區自治機關、單一制下的多元化——港澳特

區、特區自治等內容的有 30 餘部。有的著作將特別

行政區制度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並列為一種重要的

地方制度，如劉茂林主編的《憲法教程》將特別行政

區制度與普通地方區域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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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並列的三種地方制度。50 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

基本政治制度這一命題很長時期沒有得到國內法學

界和政治學界主流觀點的認可，主流的觀點仍然視之

為一種特殊的國家結構形式的制度創新、或國家結構

的例外形式、或特殊的地方制度或者地方自治制度、

或特殊情況和特殊地域內的一種例外等，例如俞子清

主編的《中國憲法》將“特別行政區”一節與“民族

區域自治制度”一節並列於“國家結構形式”一章

之下，但卻沒有用“特別行政區制度”這一表述，而

是在目錄上表述為“特別行政區”，這與其並列的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並不對稱。從內容上看，作者

並沒有將二者放在相同重要的地位，認為特別行政區

是國家結構的一個例外。51 再如董和平主編的《憲法》

雖將“特別行政區制度”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並列於“地方制度”一章之下，但如很多著作一樣，

它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描述為“基本政治制

度”，而把“特別行政區制度”視為“特殊情況和特

殊地域內的一種例外”。52 而檢視許崇德、蕭蔚雲、

王叔文、廉希聖、李昌道、藍天、陳弘毅、王振民、

駱偉建、楊允中、宋小莊、焦洪昌、傅思明、鄧偉平、

陳友清、王禹等學者撰寫的近 70種專論基本法或“一

國兩制”問題的教材、專著、論文集中，有一部分著

作論及了特別行政區制度，其餘的只論及“特別行政

區”而沒有提及特別行政區制度。 

這一情況在 2010 年以後得以迅速改觀。鄒平學

認為，展開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

義和價值。特別是證成特別行政區制度在中國社會主

義民主政治制度中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無論是從國

家政策上還是理論上擬或實踐上，完全可以證成特別

行政區制度是國家基本政治制度。53 童之偉通過充分

的學術論證，鮮明地提出特別行政區制度已成為中國

基本政治制度。他認為，基本政治制度是一個發展的

概念，非基本政治制度可以成長或轉化為基本政治制

度，反之亦然。從憲法、法律的角度看，特別行政區

制度具有作為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備結構性要素。因剛

形成和待成長等原因，特別行政區制度實際的重要程

度在其產生和形成的最初十餘年卻並不足以使其具

有基本政治制度的現實地位。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特

別行政區制度漸趨成熟，今日它已不僅在憲法、法律

上是基本政治制度，在事實上也已成為中國的基本政

治制度之一。據以否定特別行政區制度具有基本政治

制度屬性的“依據”站不住腳。54 周葉中、劉文戈研

究指出，特別行政區制度已經成為由“原則性的特別

行政區制度”和“具體化的特別行政區制度”這種

二元結構所組成的制度體系，認為這種二元結構的分

析框架，將有助於更好地認識特別行政區制度在中國

國家管理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55 周葉中在對特別行

政區制度的地位與作用的研究中，認為特別行政區經

過十多年的實踐，已經成為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的方

式、理論和制度的有機統一。相對於“一國兩制”理

論而言，特別行政區已經形成了獨立的理論形態和制

度形態。特別行政區制度在政治層面可以定位為基本

政治制度，而在法理層面可以定位為憲制性制度。56 

冷鐵勛則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憲法地位進行了探

討，認為特別行政區制度是中國憲法框架內地方制度

的基本內容，是國家管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

他部分尤其是國家結構形式和國家政治體制存在着

密切的關係，它充分體現出國家管理的普遍性與特殊

性相結合的原則。57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

中心建立伊始便把特別行政區制度研究作為重點研

究課題之一，楊允中在《“一國兩制”研究》理論專

刊上發表有關特別行政區制度的長篇文章已逾 10

篇，多次呼籲將之列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2012

年後，內地法學界出版了以“特別行政區制度”為題

名的兩部專著，一是楊允中、黃來紀、李志強主編《特

別行政區制度與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研究》(中國民主

法制出版社 2012 年)，二是蔣曉偉、程維榮主編《“一

國兩制”與特別行政區制度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

2013 年)。前者從法學角度與港澳特區十多年實施特

別行政區制度實踐經驗的結合上，論證了特別行政區

制度是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並對這一制度的若

干實施問題作了探討。後者是把相關的研討會論文按

照一定的解構層次編排成論文集，主要探討了“一國

兩制”理論與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制度等命題。 

 

(六) 關於澳門特區管治問題研究 
澳門回歸後，中央政府堅定支持、依法保障和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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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特別行政區行使好中央授權的高度自治權，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成績是主要的，但特

區政府管治也遇到了一些阻力和困難，澳門社會也存

在一些矛盾和深層次問題，這既反映出特區政府施政

能力和水平離社會公眾的較高期望和要求存在一定

距離，需要不斷提高，也反映出特區行使高度自治權

的相關制度機制還存在完善的必要性。 

 

(七) 關於特區區際司法協助問題的研究  
趙秉志對中國內地與港澳之間刑事管轄權的合

理劃分作出重要探索，指出中國內地與港澳特區之間

的刑事管轄權衝突是同一個主權國家範圍內的刑事

管轄衝突，沒有涉外的性質，也不具有國際刑事管轄

衝突的特性，因而三地刑事管轄權的確定，既不能適

用主權國家和國際法意義上的管轄原則，也不能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予以確定。中

國內地與港澳特區的有關機構有必要在未來的中國

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協議中對此予以專門議決，並進而

由三地立法機關將之在三地的刑法中予以立法化。58 

 

 

三、《澳門基本法》研究的反思及未來 
發展展望 

 
綜觀《澳門基本法》研究的學術成果，成績可喜。

這些成果具有如下特點。首先，成果來源及所涉學科

多元，顯示了基本法研究“領地”日益擴展，探討論

題十分豐富，側重不一，各具特色，既有理論分析，

也有問題探討，不乏持平之論和真知灼見。現有的學

術論著多側重於法學和政治學領域，少數分佈於歷史

學和社會學領域。法學和政治學的研究論題側重於港

澳基本法實施、港澳政治社會法律制度的運行和發展

改革等廣泛話題，其中的熱點難點問題都有所研究，

比如中央與特區關係、特區政制結構及其互動關係

(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行政

主導體制及其實踐運行問題、基本法的解釋問題、

“一國兩制”下的法律衝突和司法協助、特區的對外

事務等。這些成果不乏權威論著，不乏學術創見。不

僅豐富了基本法領域的知識存量，提升了基本法研究

的學術含量，也奠定了知識增量的路徑和方法，同時

發揮了基本法學術研究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基

本法的順利實施的理論指引作用。特別是基本法研究

既從中國憲法學研究獲取知識和方法的養分，反過來

也促進了中國憲法學研究。特別是有關研究既從中國

憲法學研究獲取知識和方法的養分，反過來也促進了

中國憲法學研究，王磊就認為，港澳基本法的實施給

憲法學研究帶來了新鮮空氣，帶來了活力，使得原本

相對較為靜止的憲法學研究開始逐步成為活的憲法

學研究。59 其次，探討論題十分豐富，側重不一，理

論研究紥實，研究方法科學，呈現出越來越突出的問

題意識和實踐導向。內地學者的成果長於從“一國兩

制”的高度和憲法、國家體制的角度來審視和分析基

本法問題，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貢獻突出，規範分析

運用成熟，有的論題的探討相當深入，如中央與特區

的關係、特區政制結構及其互動關係、行政主導體制

及其實踐運行問題等。後期的成果論著呈現出越來越

重視基本法實施實踐的傾向，強調問題意識，突出對

策研究。特別是澳門本地學者的研究成果總量可觀，

在資料佔有和方法運用上有其優勢，而且研究論題十

分豐富，幾乎涉及基本法的所有制度機制問題，敢於

觸及重大事件和敏感問題，研究的時效性、實證性色

彩濃厚，當中如楊允中、駱偉建、許昌、冷鐵勳、王

禹、李燕萍、朱世海等學者的論著，不僅能堅守學術

立場、分析深入細緻，而且展現了視野宏濶、不乏創

見、說服力較強等特點。 

當然，毋庸諱言，客觀冷靜地總結《澳門基本法》

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也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需要認

真對待。 

一是，高水平、有分量的、有深度的成果還不多，

特別是有效解決疑難問題、足資回應實踐挑戰的成果

還不多，不少專題研究的現有理論進展不盡如意，落

後於實踐需要，分析解決現實問題時捉襟見肘，對一

些重大和關鍵問題說理不夠、分析不透甚至無法自圓

其說的現象還比較嚴重。導致的後果是中國基本法研

究的理論成果對基本法實踐發展的功效比較有限，總

的來說，現有成果與基本法的性質、地位及其成功實

踐的深遠意義和實施以來的複雜挑戰性尚不相稱。 

二是，基礎理論研究還比較薄弱，有關“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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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的基礎理論研究談不上成熟。儘管基本法目前並

非一門獨立的部門法學科，但是這並不妨礙研究者將

其當作一門學科來看待。通常，一門學科的成立，至

少應具備其獨特的研究對象和較嚴密的學科體系。目

前學界對“實用基本法學”研究的偏重程度遠超過

“理論基本法學”。基於上述認知基礎，從學科建構

的角度對中國基本法的研究現狀進行觀察時可以發

現，目前學界的焦點都主要集中在對“基本法現象”

的研究上，其中“實用基本法學”的嚴謹、規範的法

學方法運用不足，“泛政治化”、“政治實用主義”

的現象時有發生，而且內地和海外的成果均有此類現

象，嚴重制約和影響了成果的學術品質和生命力，而

關涉基本法自身學科建設的諸如“學科定位”、“學

科體系”等基礎理論問題卻備受冷落。應該說，關涉

學科建構之基礎理論研究相對薄弱的現狀如不能在

未來有效扭轉，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中國基本法研究

的長遠發展。 

三是，《澳門基本法》研究無論是成果的產出還

是人才隊伍的規模方面，都與《香港基本法》的研究

差距較大。一個顯明的例證，即中國學界在包括基本

法研究的整個港澳問題研究上都存在“重港輕澳”

的現象。除了內地學者對澳門研究重視不夠外，澳門

本地的學術力量不足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四是，《澳門基本法》研究領域有待拓展，研究

論題需要豐富，薄弱環節亟待加強。基本法實施中出

現的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心理、教育媒體

等問題往往糾結在一起，具有內在的聯動性，是大系

統中的小系統。這就要求研究者除了要對具體問題域

進行縱向的理論深挖之外，亦要在橫向上對基本法的

各領域作全景式的關注。迄今為止的《澳門基本法》

研究主要集中在“一國兩制”理論分析、中央及特區

關係、特區行政主導政治體制、立法與行政關係、《澳

門基本法》解釋問題等方面，至於《澳門基本法》的

其他部分領域如中國憲法在澳門特區的效力和適

用、《澳門基本法》作為授權法的制度機制及其實踐、

《澳門基本法》的實施監督制度機制、澳門特區居民

權利自由的保障、如何提高澳門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

能力和水平、如何準確分析和把握澳門經濟、澳門社

會的制度運行機制、如何依法規制澳門博彩業的發

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等問題關注還不夠，成

果也不夠。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

的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

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

能力現代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澳

門基本法》治理好澳門特別行政區，運行好特別行政

區制度，對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對於

在國家發展戰略全域中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具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未來對《澳門基本法》的研

究，需要堅持十八大提出的“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

的法治立場，突出圍繞“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

度和機制”的目標展開研究。至少有四個方面值得學

界同仁關注重視和加大研究投入：一是要正確闡明

“一國兩制”政策本身就是中央治理的國策和方

式，它基於國家主權和憲法。從而從頂層設計上明確

中央對港澳的治理不僅是“港人治港”、“澳人治

澳”的問題，也是國家治理體系組成部分，解決以往

港澳治理中中央角色相對被動、權力運用相對缺位的

不足，改善缺乏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

長遠戰略部署角度來管治港澳的不足。二是系統梳理

中央依據憲法和基本法行使對港澳管治權的相關制

度機制，理清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屬於中央的權力譜

系，不僅要梳理列舉的權力，還要發掘和明確一些沒

有列舉的、隱含的權力，落實完善中央管治權的法律

機制和細節程序，使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切實納

入法治化、規範化軌道運行。三是探索完善特區行使

高度自治權的相關制度機制的可行路徑。應當圍繞如

何提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能力和水平這一核心和

關鍵，根據自治權的內容，分類研究有關特區行政管

理權實施制度機制的完善、有關特區立法權實施制度

機制的完善、有關特區司法權實施制度機制的完善。

並對其中的重點和關鍵問題作出充足的學術論證。四

是準確分析和把握澳門經濟、澳門社會及澳門輿論等

要素的脈搏走向，研究如何優化與基本法實施的相關

制度機制運行的經濟社會文化等基礎條件與輿論環

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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